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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志工服務隊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3日新北稅企字第 1043072236號函頒定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30日新北稅企字第 1053070045號函修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31日新北稅企字第 1073016303號函修定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1日新北稅企字第 1083042340號函修定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日新北稅企字第 1103150020號函修定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4日新北稅企字第 1123140365號函修定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新北市政府推行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三）本處「機關形象為民服務注意事項」。  

（四）本處服務之星績優同仁及志工遴選要點。 

 

二、目的： 

（一）為運用民間力量協助推動納稅服務及各項租稅宣導業務，以提高服務 

      績效，紓解稽徵人力不足。 

  （二）鼓勵民間參與本處志願服務，辦理多元化志願服務業務，共同提升本

市志願服務推廣成效。 

 

三、對象：本處志工。 

 

四、招募：  

（一）方式：參加本府志願服務人員聯合招募，或於本處網站等媒體公開招 

            募。 

 （二）條件： 

1.年滿 12歲以上之學生志工。 

2.年滿 18歲以上社會人士。 

3.年滿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本處或稅務機關退休人員、地政士等具備

稅務專業背景者為優先)。為落實高齡志工加入本處志願服務工作，

相關招募及獎勵措施另訂於本處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五、訓練：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對志工辦理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 

      強化新進志工志願服務回饋社會理念，由本處安排所屬新進志工參加

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之志願服務基礎訓練或台北 e 大之志願服務基礎

訓練線上課程，前項訓練期滿志工應提供結業證明書。訓練課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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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及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各 2

小時，共計 6小時。 

 

 （二）特殊訓練： 

加強志工稅務專業知能及為民服務訓練，針對稅務法令、新修稅法、

納稅服務等各項諮詢作最完善而詳細的解說，以提供納稅人全方位的

服務及提升稽徵機關形象等，得辦理本處稅務志工特殊訓練或台北 e

大或 e等公務員之稅務相關線上課程，訓練課程包括：國稅地方稅介

紹及地方稅相關稅務課程等，共計 6小時，訓練期滿應發給結業相關

證明。 

 

（三）其他訓練： 

為加強本處志工稅務相關知能、提升志願服務內涵、推動多元化志

工、活化團隊運作、深化靈性照顧、發展青銀互助共創世代共榮，得

辦理志工在職教育訓練、成長訓練等相關訓練課程，訓練期滿得發給

結業相關證明，或安排本處志工參與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或其他

單位相關課程。 

 

六、服務項目： 

（一）協辦稅務諮詢工作。 

（二）協辦各項為民服務工作。 

（三）協辦各項租稅宣導工作。 

 (四) 協助處理與為民服務相關之文書庶務等工作。 

 

七、管理： 

（一）本處為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料及紀錄志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

目、優良事蹟等登記事宜，製定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表（附表 1）、資料

卡（附表 2）、請假單（附表 3），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二）對於完成教育訓練之志工，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由志工

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

情事者，應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轉換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紀錄冊應繼續使用。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申請補發。 

（三）本處志願服務證由新北市政府統一印製，並由本處轉發志工，服務證

內容包括志願服務標誌、志工姓名、照片、運用單位、編號等。 

（四）志願服務紀錄冊由財政部印製，本處核發。 

(五) 志工請假導致無志工值班，各單位應自行調派同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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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輔導：本處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前

項督導人員需負責排定志工人員輪值、與志工聯繫情感、關照高齡

志工服務情形，安排訓練課程鼓勵志工參與相關獎勵措施等。 

九、考核： 

（一）志工考核： 

本處應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如有下列情形者，需依退場機制離

隊，收回本處志工服務證及值勤背心： 

1.服務態度不佳，經勸告無效者。 

2.違背志工倫理，有具體事實，或散布不實謠言，不利本處言論， 

   經查屬實者。 

3.經本處排定輪值服務時段，無故連續缺勤 2次或遲到、早退，達 5  次

及年度出勤率未達排定輪值服務總時數 75%以上者。 

4.連續請假達 6個月者；惟志工本身因病暫時無法繼續值班者除外。 

5.每年辦理志工評核作業，以作為每年度續聘之依據（附表 4續聘評

核表）。 

(二)管理業務考核： 

每年針對總分處志工管理業務辦理一次考核，由本處企劃服務科同仁擔

任考核人員，不定期抽核志工管理業務，填列志工業務運作情形考核紀

錄表(附表 5)，並對前項考核結果作建議、提出積極改進措施、回應作法

或追蹤後續成效，作為總分處志工管理業務之改進依據。 

(三)年度辦理服務之星績優志工遴選活動，經遴選為本處年度服務之星績優 

    志工者，於處務會議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 1紙並贈禮品 1份。 

 (四)志工依本處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者，由本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上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    

本處對之有求償權。   

(五)其他退場機制： 

1.妨害善良風俗或妨礙公務，有損志工團隊形象者。 

2.洩漏本機關相關機密者。 

3.其他足以認為有影響本處形象之行為者。 

4.志工於本處執勤時不符志工管理規定及服務守則，經志工督導屢勸不聽

者，停止其志工身分。 

5.將視志工出勤時數及其他各項表現，倘有不適任志工將予以輔導離隊。 

 

十、權利義務： 

 （一）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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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義務：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本處訂定之規章。 

3.參與本處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妥善保管本處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十一、福利： 

（一）志工為無給職，來處服勤時，得補助交通暨誤餐費，每次以 60元為

原則。 

（二）志工依規定得參加志願服務人員平安保險。 

（三）本處得於預算內依相關規定為志工採購值勤所需配備。 

（四）志工得舉辦聯誼、慶生或歲末服務分享等聯繫情感相關活動，並可

參加本處所辦各項社團活動，得於預算內核銷相關聯誼活動費用。 

十二、獎勵： 

（一）志工服務年資滿 1 年，服務時數達 150 小時上者，得申請認證服務

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附表 6）。 

（二）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它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應檢附

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處提出申請。 

（三）志工服務年資滿 3年，服務時數達 300小時以上者，得檢具 1吋半身

照片 2張、服務紀錄冊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志願服

務榮譽卡。 

（四）舉辦資深志工表揚：為激勵本處志願服務人員，弘揚互助關懷之精神，

凡在本處熱心參與稅務服務工作，連續服務滿 3年總時數達 350小時

者，將從中選取累計服務時數最多、表現優異，取前 5名。並以當年

度未經本處推薦而獲得他機關(構)志工獎項及未獲服務之星績優志

工者，優先考量，於公開場合中頒發獎狀及禮品。凡經本處表揚之績

優志願服務人員，3年內不得再接受表揚。期限屆滿後，志工得依據

上開規定重新接受表揚，惟其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不得重複計算。 

（五）為表揚本處志工志願服務之無私精神，應鼓勵志工參與本市、衛生福

利部或其他單位舉辦之志願服務獎勵，應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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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提供其相關獎勵資料(附表7)，並協助符合獎勵條件之志工參賽。 

 

十三、經費：志工交通暨誤餐費代金、志工平安保險，志工訓練、值勤配備及

聯誼費等志工業務相關費用，由本處納稅服務業務－業務費項下

支應。 

十四、本計畫簽奉處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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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    址  

電    話 

住宅：  

公司：  

教育程度  服務單位 
 

所能提供服務時間： 

興   趣  專 長 

 

是否曾參加任何社團 

□ 否 

□ 是（請詳細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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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志願服務人員資料卡 

*姓     名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貼照片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 

 

□博士 
*服務紀錄冊 

冊號： 

 

 

□ 無 原住民□   _________族   外籍人士□ (國籍 _________)   

*通訊地址 

1、現居地址：□同戶籍地址 

 

*電話  

*手機  

2、戶籍地址： 

 
* 

e-mail 

 

*緊急連絡人 
姓

名 
 關係  電話  

職業別 
□本處退休人士□退休公教人士□退休人士 □工商人士□家管□學生 

□現職人員( ___________ 請填下表)      □其他_______________ 

現 職 現 任 單 位 職稱 年資 

   

單位電話  曾加入社團  

退休人員曾任單位 職稱 年資 

   

   

擔任志工單位  □無 年資 擔任志工單位 年資 

    

    

專長 興趣 

ex: 會計、烹飪、管理、法律、稅務等 
 

編號：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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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使用範圍： 

1.打「*」為必填項目，蒐集目的係為連絡志工相關事宜、投保意外險、製作志工通訊錄、

申請表揚獎項、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及每年例行回報志工組成統計予

相關單位時使用。 

2.「擔任志工單位」以下項目，係為了解志工的專長、興趣及可輪值時間，以利安排輪

值時間和協助業務內容。 

 

※如同意本處依上述事項使用本資料卡之資料，請於簽名處簽名。署名________________ 

 

意願服務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      

中午      

下午      
 

參加志願服務意外保險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訓練紀錄 

訓練名稱 訓 練 課 程 訓練日期 訓練時數 特殊記載 

     

     

     

     

     

參加服務工作紀錄 

服務項目 服 務 內 容 服務日期 服務時數 服務評價 

     

     

     

     

     

 

 

 

本處志工異動紀錄 
本處 

任職日期  離   職   日   期  

服務年資 年     月 

離   職   原   因  資料卡建

檔日期 

年     月     

日 

特殊事項備註  

 

 

 

星 
期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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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志  願  服  務  人  員  請  假  單 
姓名：                

電話： 

住址： 

 

1 

事由 請假日期 起訖 請假時日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日    時 

本人 

簽章 

志工 

督導 

主管 

核章 

2 

事由 請假日期 起訖 請假時日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日    時 

本人 

簽章 

志工 

督導 

主管 

核章 

3 

事由 請假日期 起訖 請假時日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日    時 

本人 

簽章 

志工 

督導 

主管 

核章 

4 

事由 請假日期 起訖 請假時日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日    時 

本人 

簽章 

志工 

督導 

主管 

核章 

5 

事由 請假日期 起訖 請假時日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日    時 

本人 

簽章 

志工 

督導 

主管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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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年志願服務人員續聘評核表 

 

編號  姓名  
服務 

項目 
 

到職日期  

評分日期  

評分項目 評 核 情 形 分數 督 導 備 註 

出勤情形(30%)   

 

 

記錄情形(20%)    

服務情形(30%)    

服務精神(10%)    

團隊精神(10%)    

    

特  殊  優  良  事  蹟 

 

綜 合 評 語 

 
  

 

 

 

評核結果 

 得分： 

 是否續聘  □是 □否 

 本年度參與獎勵□是□否 

 獎別： 

承辦人  股長  審核員  
主任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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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志工業務運作情形考核紀錄表 
查核時間：      年      月      日      時      (每年考核 1次，於 11/30前完成) 

受查核單位：                                    查核人員簽章：                                           

查核項目 查   核   細   項 
配 

分 

有 

打 V 

得 

分 
小計 建議事項 

督導

項目 

40% 

服務

規範

10% 

志工服務值勤時服裝整齊、穿背心、配戴服務證。 5   
 

 

洽公樓層入口處引導服務或完成文書庶務工作。 5    

服務

態度

10% 

志工服務人員應主動招呼洽公民眾或與同仁良
好互動。 

5   

 

 

針對民眾或同仁詢問事項，告知正確資訊並主動

提供相關書表。 
5    

專業

訓練

20% 

每 2個月辦理 1次志工教育訓練。(含親民服務
及稅務相關) 
每辦理 1次得 1分，至多 20分 

20     

志工

管理

項目

60% 

志工

管理

基本

項目

35% 

按月排定志工服務輪值表，落實志工值勤制度。 5     

製作志工值勤簽到簿，落實請假代理制度。 5    

按月核實請領志工代金並作成紀錄。 5    

志工基本資料之建檔及維護。 5    

辦理志工時數條(每半年)及特殊訓練時數條。 5    

辦理 50人以下志願服務人員獎懲評議表。 
(得分=已辦理件數/應辦理件數，10/31前) 

3 
   

辦理 51人以上之獎徵評議表，再增加得分。 
(得分=已辦理件數/應辦理件數，10/31前) 

3 
  

辦理志工靈性照顧事項。 
請舉例說明，1事項 1分，最多 4分。 

4 
  

志工

管理

績效

項目

25% 

協助辦理榮譽卡等相關業務。 5     

辦理各項時數類志工績優獎項。 5    

辦理各項選拔類志工績優獎項。 5    

協助、提供或辦理志工服務創新業務。 

請舉例說明~1事項 1分，最多 5分。 
5 

   

辦理志工其他特殊事項。 
請舉例說明~1事項 1分，最多 5分。 

5 
   

整體評論 

 

總   分 
 

附表 5 



 12 

附表 6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書 

項 目 內  容 

志工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績效 

一、服務起迄期間：          

二、服務時數：           小時 (以 0.5小時為最小單位) 

三、服務項目或內容： 

四、特殊績效：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名稱（全名）： 

 

 

 

 

 

 

（請蓋關防、條戳或圖記） 

發證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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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申請日期： 

新北市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 請 人 

（簽名蓋章） 

中文姓名： 

 

 

 

基 

本 

資 

料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住（居）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要事蹟 

1. 服務時數   時。 

2. 服務年資      年。 

3. 主要績效（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意見 

 

 

 

 

負責 人

核   章 

 

審查機關 

意見 

 

 

 

 

首 長 

核 章 

 

 


